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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類
有
史
以
來
，
與
水
維
持
在
自
然
還
原
之
基
礎
上
生
存
，
以
逐
水
草
而
居
，
但
白
人
口
都
市
化
及
工
業

化
後
人
類
離
水
而
居
住
，
變
成
單
方
向
的
取
水
、
用
水
，
進
而
因
要
用
水
、
需
水
，
任
意
籌
建
水
庫
，
因
要
排

除
污
水
就
將
污
水
收
集
排
放
河
川
下
游
或
放
流
海
洋
，
導
致
河
川
枯
竭
，
只
知
道
追
求
便
利
性
、
經
濟
性
，
卻

違
背
自
然
法
則
。

然
要
利
用
自
然
，
就
必
須
依
循
自
然
原
則
，
始
能
持
續
開
發
，
永
續
利
用。

台
灣
地
區
雖
年
降
雨

量
達
N
h
H
O
S
S，
但
所
能
應
用
的
水
量
不
過
二
十
%
'
尤
其
因
人
口
密
度
大
，
每
人

每
年
所
能
分
配
的
雨
水

量
僅
少
勾
心g
f

再
加
上
由
於
年
降
雨
分
布
不
均
，
致
用
水
不
足
的
問
題
更
加
深
刻

。

而
日
本
年
降
雨

量
雖
僅
已
皂
白
宮
，
但
囡
人
口
密
度
較
少
，
其
國
民
年
分
配
雨
水
量
。
。
ω
。
B

ωf

，
遠
大
於
於
、
台

灣
，
但
台
灣
地
區
每
人
每
日
用
水
量

三

利
用
，
對
於
自
然
環
境
產
生
嚴
重
的
破
壞
，
而
必
須
亟
思
挽
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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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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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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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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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文
作
者
溫
清
光
教
授
，
藉
其
長
年
對
台
灣
河
川
特
性
及
水
污
染
問
題
之
研
究
，
累
積
了
豐
富
的
經
驗
和

心
得
，
撰
寫
成
「
河
川
利
用
與
保
護
之
衝
突
」

一
文
，
內
容
充
實
切
中
問
題
關
鍵
，
資
料
完
整
，
立
論
深
人
，

堪
為

一
難
得
的
環
教
讀
本

。

溫
教
授
除
針
對
台
灣
河
川
特
性
，
做

一
充
分
之
綜
合
性
介
紹
，
使
吾
人
能
很
完
整
的
暸
解
台
灣
河
川
的
水

文
、
水
理
及
水
質
特
性
，
以
及
水
源
遭
受
污
染
的
原
因
及
其
現
況

。

再
者
該
文
針
對
河
川
利
用
及
砂
土
利
用
現
況
，
有
詳
細
的
分
析
，
以
及
其
對
環
境
的
影
響
包
括
流
量
、
水

質
及
生
態
系
的
影
響
，
皆
有
深
入
的
討
論

。

該
文
進
而
對
於
河
川
保
護
，
分
為
流
量
保
護
、
水
質
保
護
，
分
別
加
以
討
論
，
尤
其
對
水
質
保
護
措
施
，

提
出
六
點
控
制
策
略
，
並
針
對
生
態
保
護
，
深
入
討
論
河
川
設
施
、
水
質
保
護
之
各
種
保
護
措
施

。

該
文
再
就
六
年
國
建
有
關
河
川
利
用
工
程

，
包
括
籌
建
自
來
水
利
用
之
專
用
水
庫
等
之
介
紹
及
河
川
保
護

工
程
之
內
容
介
紹
。

惟
情
未
對
為
何
要
籌
建
此
等
水
庫
，
有
否
替
代
措
施
加
以
探
討

。

在
行
政
上
主
政
者
多
好
大
喜
功
，
興
建
硬
體
的
大
型
水
庫
，
以
表
彰
自
己
的
貢
獻
，
而
不
從
再
認
識
用
水

的
方
式
著
手
，
圖
謀
節
省
用
水
，
全
民
共
同
實
施
合
理
化
用
水
，
以
減
少
水
庫
的
籌
建
及
破
壞
自
然
環
境

。

再
者
在
行
政
上
目
前
因
自
來
水
由
省
營
自
來
水
公
司
經
營
，
各
市
鎮
缺
水
時
，
沒
有
自
己
的
壓
力
，
而
認

為
自
來
水
公
司
有
責
任
解
決
其
水
荒
，
而
沒
有
危
機
意
識
，
不
謀
推
動
當
地
市
民
共
同
推
行
合
理
用
水
及
節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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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水
，
以
致
節
省
資
源
有
效
利
用
資
源
之
鄉
土
化
意
識
無
法
提
升
，
使
得
水
資
源
的
有
效
利
用
更
背
道
而
馳
。

該
文
作
者
最
後
提
出
七
點
具
體
的
結
論
與
建
議
，
強
調
河
川
是
生
命
的
源
泉
，
文
化
的
原
動
力
，
雖
可
提

供
各
種
利
用
，
但
若
利
用
不
當
，
將
造
成
流
量
減
少
和
乾
潤
，
而
應
朝
向
改
善
河
川
物
化
及
生
態
環
境

。

水
庫

建
設
將
因
攔
截
砂
石
，
而
減
少
下
游
砂
石
量
，
造
成
建
材
短
缺
，
而
水
庫
的
興
建
又
減
少
河
川
流
量
，
不
利
河

川
水
質
。

再
河
川
水
質
污
染
，
有
賴
提
升
下
水
道
普
及
率
等
等
其
體
的
問
題
並
提
出
避
免
河
川
利
用
及
衝
突
的

措
施
。該

文
對
於
台
灣
河
川
問
題
已
有
相
當
完
整
的
分
析
，
值
供
落
實
水
資
源
規
劃
及
水
污
染
防
治
之
參
考

。

惟

該
文
對
於
河
川
利
用
與
保
護
衝
突
上
，
應
如
何
建
立
水
資
源
有
效
利
用
體
系
減
低
衝
突
的
河
川
水
質
保
護
對

策
，
及
如
何
推
動
水
的
再
生
上
尚
有
部
分
可
加
以
補
充
，
特
再
加
以
補
白
，

一
併
提
供
未
來
策
訂
水
污
染
防
治

及
水
資
源
開
發
政
策
之
參
考

c

三
、
水
資
源
有
效
利
用

水
雖
是

一
可
再
生
資
源
，
但
若
滷
養
水
源
的
土
地
不
當
的
開
發
，
將
造
成
涵
蓄
量
的
減
少
，
再
若
不
當
及

使
用
上
的
不
合
理
，
將
進
而
使
得
用
水
量
不
足
，
再
則
水
源
遭
受
污
染
，
不
僅
增
加
處
理
成
本
，
更
使
用
水
安

全
受
到
威
脅
，
且
使
可
用
水
源
更
為
減
少
，
因
之
如
何
形
成

一
節
省
用
水
的
社
會

(
抑
制
用
水
量

)
，
提
供
穩

定
的
水
源
，
水
的
有
效
利
用
及
水
環
境
的
保
護
則
有
待
建
立

一
完
整
的
體
系
，
圖

一
水
資
源
有
效
利
用
體
系
可

供
參
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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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省用水之社會

共識(抑制用水)，提升節省用水意識
(定期節省用水宣導、檢討用水質率及結構)

供水之效 (1 )提升自來Jt有效供水率

率化 (2 )防止農業用水的損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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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家庭用水等之合理化

(節水水桂、節水型馬桶及洗衣機)

(4 )工業用水合理化
(節水生產設備、替代設備之普及)

(5)農業用水及養種用水的合理化

(用水及排水設備的改善)

水之有效利用
再利用

(G)工業用水的回收及再利用

(工廠為單位、產品為單位之再利用率)

(7)雜用水利用

(個另IJ循環、地區循環及區域循環)

( 1 )水貨源開發計畫之推行(水庫等)

(2)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之管制

(3)海水淡水化之技衛開發

(~)處理水再利用

(包括技街開發、水循環利用系統之檢討

及方法之選擇)

水的穩定供給

水貨源開

發

其他水質 的)地下水之合理利用及地下水庫
源之利用 (6)污染河水、雨水及海水等

水之有效利用一剩餘水的轉用、適當分配(跨域使用)

水環境之保護一水污染防治措施之推行

國一 水資源有效利用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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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河
川
水
質
保
護
對
策

河
川
水
質
保
護
對
策
，
可
分
為
河
川
對
策
及
河
川
外
對
策
。

八門
、
河
川
對
策

河
川
對
策
可
採
下
列
措
施

4
.
h改善
河
川
之
流
況

保
護
集
水
區
限
制
山
林
開
發
及
提
高
自
然
覆
被
率
，
減
低
逕
流
係
數
，
以
改
善
並
增
加
旱
季
河
川
基
流

量
，
並
改
善
河
川
水
質
。

另
在
旱
天
水
庫
維
持

一
定
流
量
的
放
出
或
跨
域
引
水
，
以
增
加
流
量

o

n乙
、
污
染
物
的
去
除

視
河
川
條
件
需
要
沒
深
底
泥
、
沖
刷
底
泥
等

。

而
流
水
中
污
染
物
的
去
除
可
採
財
留
池
沉
澱
、
碟
石
自
然

接
觸
淨
化
法
、
繩
狀
接
觸
氧
化
法
等
，
也
可
採
河
中
曝
氣
、
河
川
微
篩
等
措
施
以
去
除
污
染
物

。

n
L污
染
物
流
入
分
離

受
污
染
河
川
，
分
離
為
兩
水
路
，

一
為
河
川
保
護
水
路
，
另
一
則
為
污
水
水
路

。

碟
石
接
觸
淨
化
法
，
為
於
河
道
建
橡
皮
堪
，
可
自
動
調
節
高
度
，
旱
天
時
可
調
節
河
水
至
河
岸
附
近
與
以

人
工
築
造
之
碟
石
接
觸
槽
接
觸
，
對
於
切
。
已
達
5
目
的
\
H
者
，
可
去
除
達
七
十
%
左
右
降
至
恥
g
m
泣
，

ω
ω
可
去

除
八
五
%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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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川
財
留
為
降
雨
初
期
雨
水
的
財
留
，
經
沉
澱
後
放
流
的
措
施
，
財
留
設
施
依
形
式
可
分
為
部
分
財
留
，

流
下
財
留
及
安
全
財
留

。

ω
河
川
外
的
對
策

河
川
外
的
對
策
為
污
染
源
的
控
制
，
為

一
般
所
採
取
的
措
施
，
包
括
.. 

ω
加
速
污
水
下
水
道
的
建
設
普
及

。

ω
各
種
事
業
廢
水
的
管
制
處
理

。

ω
生
活
雜
排
水
的
處
理

。

仙
河
川
、
污水
及
關
懷
河
川
的
宣
導
活
動

。

這
些
措
施
中
污
染
下
水
道
的
建
設
耗
費
時
日
，
有
待
長
期
投
資

。

而
事
業
廢
水
的
管
制
，
目
前
環
境
保
護

單
位
正
積
極
進
行
中
。

至
於
生
活
雜
排
水
，
目
前
已
普
及
的
化
糞
池
，
不
僅
效
率
低
，
更
僅
收
集
處
理
每
人
每
日
排
出
污
染
負
荷

量
的
三
分
之

一
(
僅
糞
尿
)
，
且
效
率
約
僅
三
O
%

，
也
即
相
當
於
尚
有
八
O
%
以
上
的
雜
排
水
及
末
去
除
的

糞
尿
有
機
物

一
併
排
出
，
為
主
要
污
染
源
，
應

一
併
收
集
處
理
之
。

另
對
於
河
川
淨
化
的
宣
導
、
關
懷
則
極
為
不
足
，
而
有
待
加
強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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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水
璟
境
的
再
生

河
川
﹒
由
於
長
期
的
開
發
利
用
，
破
壞
了
原
有
的
風
貌
，
但
隨
著
生
活
水
準
的
提
升
，
近
年
來
清
淨
河
水
、

水
邊
土
地
的
開
發
利
用
，
漸
受
到
重
視

。

台
灣
地
區
都
市
河
川
，
因
水
質
惡
化
及
其
它
因
素
，
而
部
分
已
永
遠
消
失
或
使
其
與
市
民
生
活
愈
離
愈

遠
，
前
者
如
部
分
河
川
被
加
蓋
成
為
道
路

(
台
北
市
新
生
排
水
溝
、

描
公
圳
)
、
商
場
(
中
壢
老
街
溪

)
，
後

者
如
淡
水
河
沿
岸
築
起
高
聳
的
擋
水
水
泥
牆
等
皆
是
，
使
得
市
區
內
的
水
空
間
漸
消
失
，
尤
其
是
一
些
低
種

地
、
洪
水
平
原
大
量
的
消
失

。

河
川
水
邊
的
空
間
與
都
市
居
民
生
活
極
為
密
切
，
如
何
找
回
已
失
去
的
水
邊
環
境
，
恢
復
昔
日
的
風
貌
，

面
對
著
水
邊
的
街
道
、
公
園
和
小
橋
，
找
回
水
邊
的
價
值
之
景
觀
建
設
，
應
為
未
來
都
市
發
展
的
努
力
方
向
。

八
門休
開
水
利
的
塑
造

河
川
、
湖
泊
水
邊
環
境
，
包
括
有
獨
其
的
自
然
美
景
，
以
及
歷
史
文
化
的
魅
力
，
如
何
藉
以
發
展
各
種
的

親
水
活
動
，
促
進
河
川
與
居
民
之
融
合
關
係
'
提
升
生
活
環
境
品
質
，
則
有
待
從
各
方
向
著
手。

L

河
川
特
徽
的
活
用

河
川
特
徵
為
河
川
的
物
理
空
間
特
徵
'
如
扇
狀
地
帶
之
網
狀
水
路
，
中
間
地
帶
之
砂
洲
，
分
合
流
點
及
河

道
中
的
中
洲
所
在
等
，
可
利
用
這
些
特
徵
塑
造
其
環
境
景
觀
，
將
是
未
來
河
川
環
境
規
劃
之
重
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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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L木
的
強
調

水
由
於
河
川
的
地
形
或
風
吹
而
起
伏
形
成
波
浪
流
動
，
呈
現
舒
適
的
風
情
，
而
在
有
池
塘
或
小
溪
流
的
公

園
，
更
是
吸
引
孩
童
玩
水
的
地
方
，

這
種
其
魅
力
的
水
即
為
河
川
存
在
的
特
徵

o

水
的
存
在
形
態
有
「
流
水

」
、

「
靜
水

」
、

「
落
水

」
及
湧

(
噴
)
水
」
四
種
，
在
強
調
河
川
水
環
境

上
，
可
配
合
河
川
地
形
等
條
件
，
塑
造
水
之
環
境
特
性

。

1
.水
及
歷
史
艾
化
的
調
和

使
河
川
及
其
歷
史
文
化
性
的
文
物
、
街
道
相
調
和
，
為
有
效
提
升
河
川
環
境
品
質
的
措
施
之

一
，
具
體
的

方
法
包
括
﹒
.

ω
在
具
歷
史
意
義
的
位
置
，
豎

立
標
示
。

ω
河
川
堤
岸
以
當
地
的
石
材
或
木
材
等
自
然
材
為
材
料
築
造

。

ω
沿
河
岸
植
種
垂
柳
，
增
進
風
貌
。

ω
設
置
舟
艇
可
靠
泊
的
設
施

。

份
沿
著
河
川
的
道
路
，
有
計
畫
的
築
蓋

房
舍
。

A
h河
川
的
景
觀
塑
造

河
川
的
水
流
呈
現
雄
壯
、
優
美
的
感
覺
，
令
人
心
曠
神
怡
，
而
如
何
使
河
川
的
景
觀
更
具
魅
力
、
自
然
，

將
為
未
來
河
川
整
治
的
方
向

。

5
.水
及
動
物
的
共
生

河
川
中
有
各
種
魚
類
、
昆
蟲
等
動
物
棲
息
，
為
孩
童
遊
玩
的
好
去
處
，
蜻
蜓
點
水
、
夜
晚
螢
火
蟲
飛
翔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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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人
們
懷
念
的
意
境
，
倘
河
川
中
有
很
多
的
動
物
存
在
，
會
給
人
不
失
自
然
的
興
奮

。

在
提
升
河
川
環
境
時
，

如
何
使
動
物
共
存
共
榮
，
包
括
可
採
育
種
置
觀
賞
設
施
配
合
之

。

民
山
水
與
綠
化
的
相
乘
效
果

水
與
綠
化
，
是
都
市
的
生
命
，
都
市
環
境
的
綠
化
及
沿
河
川
的
植
栽
、
或
河
潰
公
園
，
使
適
於
沿
河
散

步
，
為
都
市
市
民
珍
貴
的
資
產

。

7九
河
川
的
各
種
活
動

促
進
河
川
及
人
葦
融
合
的
方
法
，
包
括
建
設
容
易
與
水
相
接
近
的
水
邊
親
水
堤
岸
、
河
川
游
泳
池
，
以
提

供
市
民
活
動
。

而
可
提
供
的
活
動
，
除
前
述
的
六
項
外
，
如
何
增
進
活
動
的
內
涵
，
則
有
待
開
發
、
充
實

。

ω
水
環
境
保
護
的
分
工

都
市
由
於
人
口
聚
居
，
導
致
水
環
境
的
惡
化
，
河
川
水
質
污
染
，
成
為
另

一
水
害
。

而
緊
鄰
河
川
的
建
築

房
舍
、
河
堤
水
泥
擋
水
牆
化
，
導
致
自
然
景
觀
的
消
失

。

水
環
境
惡
化
的
受
害
者
，
同
時
也
是
加
害
者

。

但
隨

著
時
間
的
演
變
，
人
們
對
於
舒
適
環
境
的
需
求
日
殷
'
而
塑
造
人
性
化
的
生
活
環
境
，
有
賴
各
級
政
府
相
關
機

關
及
教
育
全
體
國
民
，
共
同
努
力
合
作

。

河
川
的
管
理
依
其
歷
史
背
景
、
法
規
及
大
小
等
級
和
性
質
，
可
區
分
為
防
洪
、
水
資
源
利
用
及
水
質
保
護

各
有
其
不
同
的
管
理
體
系
，
但
由
於
市
民
的
需
求
，
水
利
主
管
機
關
如
何
與
縣

(
市
)
、
鄉
(
鎮
)
共
同
合

作
，
創
造
水
環
境
，
使
其
滿
足
市
民
的
需
求
，
則
為
未
來
努
力
的
目
標

。

河
川
再
生
及
保
護
之
分
工
，
可
分
類

如
表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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裹一 河川再生及保護的內涵及分工

水利(環保)
主管機關

河川工程、改善

、維護及整治

河川地利用規劃

河川地設施管理

洪水警報

綜合治水計賣

水權許可登記

水利計畫調整

項目

防
洪

水利

資
源用

水
質
保
護

限制影響河水水

質之行為
導水稀釋

底泥沒食
淨化設施

河|河川環境管理計

川|畫策訂

親|雯|植樹標準之訂定
k lwts| 堤岸景觀的塑造

化

親|河川綜合整治計

水|毒、河道

主|整治計畫(親水
問 l 堤岸、生態保護

堤岸、河川地之

公園化 )

( 活動 ) I 愛護河川的宣導

做蒙教育活動

縣 ( 市 ) 、鄉 (鎮 )

依據項目指導

利用公共設施做rr留利用

防水災活動

鋪設各種滲透水設施

水路的保護 ( JtT留機能維持 )

雨水利用

中水道

水利用等措施之訂定

污水處理設施之操作、指導

環境保護規章之訂定及執行

更嚴格水質標準之訂定及執

4了
下水三級處理

河川沿岸綠化 ( 道路、公共

設施 )

河川沿岸建築物之規劃及管

理

河川沿岸廣告物的規定及取

締

跨橋之規劃、設計

景觀的整治及管理

河潰公園的設置、維護及管

理

公園跨橋

河川地的公園化

河川的游泳池化

愛護河川活動

市民歇蒙教育

市民

各戶前留

高地住宅

底泥之去除

植樹、綠化

滲透陰井等

中水道省水

雨水利用

節省用水

分離槽設置

生活污水合併處理

市民與工廠的協議

合成清潔劑的限制

使用

底泥去除

河川沿岸的綠化

樹林花草的管理

設計的建議

景觀保護

彤刻、裝飾品的設

置

維護管理

放養魚苗

動物養建

日常的利用 ( 水遊

業、垂釣、划船 )

流域交誼活動

河祭煙火大會

河川清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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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• 

/\ 

、
結
語

「
河
川
利
用
與
保
護
之
衝
突

」
一
文
，
深
入
探
討
台
灣
地
區
之
河
川
及
水
資
源
利
用
特
性
、
河
川
污
染
現

況
、
污
染
來
源
及
其
危
害
狀
況
，
進
而
評
析
其
癥
結
，
提
出
對
策
和
措
施
，
以
為
防
治
及
管
制
之
參
考
，
使
台

灣
地
區
得
以
早
日
恢
復
青
山
綠
水
的
面
目
，
河
川
復
甦
'
維
護
生
態
平
衡
，
以
達
水
資
源
持
續
開
發
，
世
代
、
水

續
利
用
之
目
標
，
為
國
民
提
供
健
康
、
舒
適
的
生
活
環
境

。

該
文
所
指
各
項
問
題
有
待
各
相
關
機
關
主
事
者
，

深
入
檢
討
，
形
成
為
施
政
政
策
，
則
台
灣
河
川
尚
有
救
也

。

參
考
資
料

L

溫
清
丸
，
〈
河
川
利
用
與
係
護
街
突V
o

2
.
歐
陽
矯
暉
，
水
質
係
護
問
題
與
政
策
，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六
月
。

丘
吉
野
文
雄
等
，
《
水
環
境
的
係
企
及
再
生
》
'
山
海
堂
，
氏
國
七
十
九
年。

4

〈解
說
河
川
環
境
〉
'
河
川
環
境
管
理
財
團
編
，
山
海
堂
。

5
.新
升
正
等
，
〈都
市
的
水
文
環
境
V
，

共
立
出
版
株
式
會
社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。

6
.小
針
美
彥
'
《
野
川
淨
化
施
設
》
'
日
本
河
川
協
會
，
氏
國
七
十
五
年。

7
.內
水
護
，
〈
土
及
水
的
台
必
然
學
V
'漫
畫
社
，
氏
國
七
十
七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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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石
角

(
主
持
人

)
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舉
辦
這
個
活
動
是
實
際
回
饋
社
會
的
行
動
，
希
望
各
位
能
熱
烈
的
發

言
目
共
同
探
討
河
川

利
用
與
保
護
。

河
川
的
問
題
實
際
上
不
是
來
自
河
川
，
而
是
來
自
陸
地
，
也
就
是
陸
地
上
的
土
地
利
用
，
這
是
個
政
治
問

題
，
所
以
我
們
雖
然
花
了
幾
百
億
處
理
淡
水
河
，
但
好
像
成
效
不
彰
，
而
且
很
多
專
家
認
為
要
把
淡
水
河
整
治

好
是
非
常
困
難
。

所
以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去
年
度
的
研
討
會
名
訂
為
「
俟
河
之
清
」
含
有
相
當
困
難
的
意
思。

有
人
曾
說
.. 
假
設
淡
水
河
弄
不
清
爽
，
而
且
它
在
人
民
的
心
目
中
已
經
死
去

，

又
為
什
麼
要
花
那
麼
多
錢
去
處

理
淡
水
河
呢
?
就
讓
它
變
成

一
條
排
泄
台
北
市
污
水
的
排
水
溝
就
好
了

。

將
那
工
程
費
用
大
家
分

一
分
，
也
許

大
家
會
覺
得
更
爽
。

其
中
當
然
有
很
多
不
同
的
價
值
觀
，
我
們
現
在
就
是
希
望
各
位
從
不
同
的
角
度
，
提
出
比

較
具
體
的
觀
念
和
作
法
，
提
供
給
有
關
單
位
來
參
考
，
現
在
請
各
位
踴
躍
發
吉
。

王
榮
春
(
台
北
水
源
特
定
管
理
委
員
會

)

在
溫
教
授
文
章
的
表
十
台
灣
水
源
開
發
計
畫
及
實
施
時
程
表
中
，
提
到
水
庫
及
攔
河
堪
的
計
畫
;
歐
陽
教

授
也
提
到
地
下
水
庫
的
問
題
。

以
我
個
人
參
與
過
澎
湖
地
下
水
庫
規
劃
的
經
驗

。

我
認
為
台
灣
的
河
川
如
濁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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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
、
高
屏
溪
，
在
上
、
中
游
水
量
很
豐
富
，
到
了
下
游
則
沒
水
，
是
引
用
掉
?
還
是
變
成
伏
流
水
?
若
能
以
澎

湖
水
庫

一
樣
做
成
地
下
水
攔
河
堪
，
將
珍
貴
的
伏
流
水
攔
下
來
引
用
，
對
於
河
川
的
利
用
，
應
有
相
當
的
幫

助
，
我
建
議
能
朝
這
方
面
努
力

。

葉
新
興

(
中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研
究
員

)

在
六
年
國
建
計
畫
中
，
河
川
污
染
的
整
治
經
費
相
當
高
，
但
各
縣
市
政
府
及
主
管
機
關
卻
是
各
自
為
政

。

按
溫
教
授
文
章
提
及
河
川
污
染
的
整
治
，
目
前
最
佳
的
方
法
是
截
流
法
，
而
淡
水
河
的
平
均
流
量
為
巴



A
∞
B
ω
\∞
，
截
流
量
違
法
5
(山前
，
如
此

一
來
，
淡
水
河
的
流
量
豈
不
僅
剩
。
!

也
自
心

\
切
，
而
在
此
截
流
後
，
是
否

河
水
能
變
得
乾
淨
尚
不
可
知
，
但
水
量
大
量
減
少
，
會
造
成
什
麼
樣
的
影
響
?
會
不
會
造
成
海
水
入
侵
，
進
而

形
成
鹽
化
的
情
形
?
若
是
如
此
，
淡
水
河
的
整
治
又
具
有
何
種
意
義
。

李
源
泉

(
嘉
南
水
利
會
會
長

)

我
常
在
想
，
節
約
用
水
的
空
問
應
該
蠻
大
的
，
從
引
用
水
、
農
業
用
水
、
工
業
用
水

...... 

等
。

推
測
至
少

有
二
至
三
成
的
節
用
水
。

假
定
如
此
，
我
建
議
政
府
在
水
庫
的
建
設
上
應
重
新
加
以
考
慮

。

是
否
能
將
建
設
水

庫
的
經
費
撥

一
部
分
，
用
在
節
約
用
水
方
面

。

河
川
本
身
其
有
白
淨
的
功
能
，
也
會
形
成
侵
蝕
與
堆
積
，
這
兩

項
特
徵
'
我
們
完
全
忽
略
了
。

建
水
庫
我
認
為
應
該
考
慮
到
排
砂
門
的
設
計
，
過
去
不
建
排
砂
門
有
它
的
歷
史
背
景
及
實
際
狀
況
，
因
為

整
個
河
川
地
的
利
用
尚
未
穩
定
及
河
堤
還
未
建
造
，
因
此
排
砂
門
很
難
建
造
，
怕
發
生
災
害

。

而
今
土
地
利
用

都
已
穩
定
，
河
堤
也
都
興
建
，
因
此
假
定
非
建
水
庫
不
可
，
我
建
議
要
做
排
砂
門
。

歐
陽
教
授
提
及
排
水
溝
加
蓋

一
事
，
張
主
持
人
也
說
如
此

一
來
眼
不
見
為
淨
，
但
同
時
也
無
法
疏
港

。

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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鎮
長
常
向
我
抱
怨
，
每
逢
下
雨
便
使
道
路
成
了
行
水
區
，
這
道
理
十
分
淺
顯

。

而
這
樣
的
問
題
愈
來
愈
嚴
重
，

可
能
會
將
整
個
社
會
資
源
浪
費
掉

。

應
該
呼
籲
社
會
，
要
有
共
識
，
不
可
如
此
短
視
近
利
，
而
形
成
社
會
的
不

公
平
及
負
擔
。

我
常
納
悶
，
水
污
染
告
發
後
，
這
些
錢
到
那
裡
去
?
我
認
為
這
些
錢
不
應
被
政
府
納
人
公
庫
，
而
應
用
來

改
善
設
施
及
對
受
害
者
給
予
補
償

。

上
午
，
趙
前
署
長
提
到
污
水
下
水
道
的
建
造
比
高
速
鐵
路
的
建
造
來
得
有
意
義
，
我
相
當
贊
同
，
我
更
建

議
污
水
下
水
道
應
趕
快
建
造
，
然
後
將
排
水
溝
還
回
原
來
雨
水
下
水
道
的
功
能
，
如
此

一
來
，
對
於
地
下
水
補

注
，
河
川
的
淨
化
，
都
將
有
所
幫
助

。

另
外
，
政
府
對
水
資
源
正
確
使
用
的
宣
導
及
水
資
源
設
施
的
愛
護
漠
不
關
心

。

像
很
多
民
間
團
體
如
中
國

時
報
有
這
種
精
神
，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應
感
到
汗
顏

。

黃
金
山

(
台
灣
水
利
局

)

綠
色
和
平
組
織
林
會
長
提
及
水
庫
不
能
排
砂

'

是
基
於
排
砂
可
能
對
下
游
河
川
污
染
。

以
這
樣
的
觀
點
最

好
不
要
排
砂
o

但
似
乎
將
問
題
的
因
果
關
係
混
淆
了

。

事
實
上
，
在
沒
有
水
庫
之
前

，

河
道
裡
便
有
砂
的
搬
運

及
堆
積
。

所
以
根
本
沒
有
所
謂
的
排
砂
'
我
建
議
不
要
用
這
兩
個
字

。

我
在
水
利
局
工
作
三
十
六
年
，
大
部
分
的
時
間
都
在
做
水
庫
，
使
農
民
得
以
灌
溉
'
人
民
得
以
有
水
，
有

了
水
的
民
眾
都
很
感
謝
我
們
，
而
今
聽
了
歐
陽
教
授
的

一
番
話
，
才
知
我
在
做
罪
過
，
而
非
做
功
德

。

我
認
為
以
水
庫
為
手
段
的
水
資
源
利
用
，
做
周
全
的
考
量
，
、
水
續
性
的
水
資
源
利
用
是
可
能
達
成
的
(
因

為
明
天
我
有
評
論
，
主
題
即
在
此
，
故
留
待
下
次
再
談
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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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天
，
我
們
都
在
談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中
的
經
費
高
達
四
千
多
億
元
，
但
這
是
沒
有
經
過
核
定
的

。

我
估
計

六
年
國
建
完
成
後
，
這
部
門
的
總
支
出
不
會
超
過

一
千
億
元
，
因
為
我
們
不
會
主
動
爭
取
經
費
，
再
則
初
步
審

查
通
過
的
，
僅
在
規
劃
中
的

一
半
不
到
，
且
有
許
多
計
畫
仍
在
審
查
當
中

。

目
前
，
水
利
局
配
合
台
北
市
及
其
它
縣
市
在
從
事
防
洪
、
水
質
改
善
及
河
川
、
河
灘
地
的
多
目
標
利
用
，

更
選
擇
曾
文
溪
與
高
速
公
路
交
會
點
至
曾
文
溪
口

一
段
，
做
為
河
川
空
間
多
目
標
的
利
用
計
畫
實
驗
區
，
依
照

歐
陽
教
授
所
描
繪
的
遠
景
來
做
，
而
日
本
已
實
施
多
時

。

而
使
河
堤
除
擋
洪
水
外
，
如
何
做
為
休
閒
或
其
它
用

途
，
而
河
道
上
在
不
影
響
洪
水
渲
泄
的
情
形
下
，
如
何
加
以
有
效
利
用
，
如
生
態
保
護
區
、
候
鳥
保
護
區
等
。

待
完
成
後
，
請
各
位
蒞
臨
指
教

。

邱
建
月

(
生
物
保
護
中
心

)

與
南
投
縣
政
府
合
辦
的
南
投
縣
河
川
魚
蝦
保
育
管
理
辦
法
中
，
得
到

一
些
經
驗
與
大
家
分
享
。

南
投
縣
清

水
溝
溪
，
十
年
前
便
開
始
有
關
河
川
魚
蝦
的
保
育
工
作
，
十
年
來
頗
有
成
效

。

在
地
方
上
形
成

一
股
影
響
力
，

使
得
附
近
地
區
逐
漸
形
成
積
極
的
保
育
措
施

。

其
中
，
由
當
地
的
縣
、
市
議
員
及
地
方
代
表
共
同
支
持
這
項
工

作
，
在
議
會
中
形
成

一
股
力
量
之
後
，
而
使
得
南
投
縣
政
府
不
得
不
對
此
加
以
重
視

。

訂
定
草
案
之
初
，
以
為
台
灣
的
河
川
並
沒
有
法
律
條
文
做
為
管
理
的
依
據

。

事
後
發
現
有
近

一
、

二
十
條

的
法
令
可
以
利
用
，
我
們
發
現
問
題
出
在
沒
有
統
合
的
單
位

。

我
認
為
地
方
政
府
應
是
總
其
成
的
單
位

。

但
應

由
地
方
、
保
育
團
體
及
民
意
代
表
來
對
地
方
政
府
形
成
壓
力
，
同
時
賦
予
職
權
，
如
此
方
可
達
到
公
權
力
的
伸

張
，
而
由
現
行
的
法
令
制
定
具
體
的
執
行
辦
法

。

方
可
達
到
保
護
河
川
、
水
資
源
的
目
的

。

林
勝
崇

(
台
灣
綠
色
和
平
組
織
會
長
)



在
台
灣
二
千
萬
同
胞
對
台
灣
本
島
的
地
理
常
識
及
生
態
狀
況
十
分
不
了
解
，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當
然
無
法
做

好
生
態
保
育
及
環
境
保
護
的
工
作

。

有
關
河
川
整
治
的
問
題
，
我
認
為
台
灣
的
行
政
區
界
應
考
慮
以
流
域
作
為
劃
分
的
依
據
，
如
此
方
合
乎
自

然
的
區
界
，
生
態
保
育
的
工
作
才
能
做
好

。

我
們
知
道
台
灣
的
旱
季
愈
來
愈
長
，
水
量
自
然
愈
來
愈
少

。

在
這
樣
的
情
形
下
，
我
認
為
環
保
署
應
有
責

任
儘
快
依
據
不
同
的
河
川
、
季
節
，
訂
出
排
放
總
量
的
規
則
及
管
制
辦
法
，
而
非
只
訂
定
污
染
物
的
排
放
標

準
o

節
約
用
水
方
面
，
我
認
為
水
價
應
以
累
進
計
算
的
方
式
，
工
廠
則
應
訂
定
減
量
目
標
，
以
達
到
節
約
用
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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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在
台
灣
的
工
廠
在
水
的
再
利
用
似
乎
做
得
不
錯
，
在
技
術
上
己
與
日
本
相
近
，
只
是
我
們
的
水
質
較
日

本
來
得
差
，
顯
示
我
們
的
環
境
已
經
超
載
了

。

黃
瑞
祥

(
(
且
蘭
縣
政
府
農
業
局
)

水
資
源
的
管
理
，
有
關
單
位
相
當
多
，
彼
此
應
相
互
配
合
，
而
且
應
落
實
在
政
策
上
來
實
行

。

過
去
環
保

署
大
力
推
動
水
資
源
的
工
作
，
只
是
在
做
除
弊
的
工
作

。

現
在
我
們
更
重
要
的
是
要
提
升
文
化
，
重
新
塑
造
良

性
的
循
環
。

我
相
信
，
河
川
的
問
題
不
在
陸
地
，
而
在
人

。

人
一
定
要
有
所
覺
醒
，
這
世
紀
以
來
，
人
類
最
重
要
的
認

識
是
所
有
的
資
源
不
再
是
無
限
的
，
其
中
包
括
水

。

張
長
義

(
台
大
地
理
系
教
授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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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資
源
的
利
用
與
環
境
保
育
是
息
息
相
關
的
，
而
水
源
的
保
護
是
水
資
源
利
用
的
基
礎
，
也
是
河
川
利
用

的
基
礎
，
但
這
理
念
下
，
我
提
出
另
外
的
看
法
。

基
本
上
，
河
川
的
上
、
中
、
下
游
是
連
續
性
的
關
係
'
是

一

緊
密
的
生
態
系
，
河
川
中
不
管
是
污
染
源
、
水
源
，
其
與
土
地
利
用
型
態
非
常
密
切
，
故
水
土
是
不
可
分
的

。

土
地
利
用
不
但
是
水
污
染
的
來
源
，
也
是
水
資
源
保
護
的
根
本
，
如
果
土
地
利
用
管
理
不
當
的
話
，
會
造
成
水

質
惡
化
及
水
源
利
用
的
種
種
問
題
。

故
水
資
源
的
利
用
及
保
護
要
跟
土
地
利
用
的
管
理
及
規
劃
在

一
起
。

林
傳
鎧
(
中
華
工
程
顧
問
公
司

)

關
於
溫
教
授
將
河
邊
養
鴨
及
設
立
垃
圾
場
當
做
是
河
川
土
地
利
用
型
態
之

一
，
我
覺
得
容
易
造
成
誤
導
，

因
為
這
種
河
川
利
用
，
污
染
實
在
太
大
了

。

基
隆
河
的
截
彎
取
宜
，
實
為
違
反
自
然
的
做
法
，
建
議
以
後
的
水
利
設
施
，
應
多
考
慮
，
應
合
乎
自
然
的

定
律
。有

關
污
水
處
理
廠
的
設
立
，
應
有
長
遠
的
計
畫
，
才
不
會
造
成
社
會
資
源
的
浪
費
。

河
川
、
污
水
整
治
的
截
流
水
，
再
處
理
完
畢
之
後
，
還
是
要
再
流
人
河
中
，
故
水
量
不
會
大
量
減
少
，
所
以

河
川
還
是
不
會
死
掉
。

回
答溫

清
光

(
報
告
人

)

第

一
點•. 

葉
新
興
所
提
截
流
及
鹽
化
的
問
題
。

截
流
之
後
，
河
川
流
量
是
會
減
少
，
但
總
量
減
少
很
少
，

而
海
水
人
侵
也
會
向
內
陸
延
伸
，
台
大
農
工
系
的
許
教
授
及
張
教
授
有
做
過
研
究
，
影
響
不
大。



第
二
點.. 

林
勝
崇
所
提
，
若
要
愛
護
河
川
，
勢
必
對
河
川
、
水
域
有
所
認
識
，
才
會
愛
護
它
，
我
十
分
贊

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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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點.. 

林
傳
鐘
先
生
提
出
河
川
成
為
養
鴨
場
及
垃
圾
場

。

若
該
河
川
劃
為
水
源
保
護
區
，
若
養
鴨
則
違

法
，
而
垃
圾
絕
不
應
丟
棄
在
河
川
上
，
這
我
非
常
同
意

。

但
實
際
上
，
也
許
多
鄉
鎮
的
垃
圾
無
地
處
理
，
這
問

題
相
當
地
複
雜
。

沈
世
宏

(
評
論
人

)

第

一
點.. 

李
會
長
提
到
水
污
染
的
罰
款
事
實
上
到
了
縣
庫
裡
，
要
如
何
去
運
用
，
可
能
需
經
過

一
些
政
治

的
運
作
，
我
無
法
回
覆
這
個
問
題

。

第
二
點.. 

有
不
少
人
提
到
都
市
下
水
道
的
建
設
，
我
覺
得
是
如
何
讓
決
策
階
層
去
重
視
這
件
事

。

現
在
環

保
署
有
污
水
處
理
的
申
報
制
度
，
並
己
重
視
全
面
性
的
考
量
，
在
新
的
水
污
法
通
過
後
，
慢
慢
會
改
正
現
有
的

弊
端
。第

三
點.. 

法
令
雖
多
，
但
要
有
人
去
執
行
，
有
人
總
其
成
，
即
各
事
項
需
有
專
責
單
位
外
，
層
層
的
督
導

體
系
，
也
需
同
時
建
立
起
來
，
才
能
使
法
令
真
正
落
實

。

歐
陽
幅
暉

(
評
論
人
)

第

一
點.. 

我
強
調
有
效
的
利
用
水
資
源
還
有
相
當
的
空
間

。

任
何

一
一
填
水
資
源
的
開
發
應
該
更
廣
泛
地
加

以
考
慮
，
而
不
是
只
考
慮

一
個
問
題
。

王
榮
春
先
生
提
到
的
地
下
水
庫
，
應
加
以
檢
討
，
有
關
土
壤
、
河
道
、

水
流
等
問
題
，
都
是
檢
討
的
方
向
。

對
於
節
約
用
水
己
提
倡
很
久
，
過
去
曾
希
望
與
學
校
的
環
境
教
育

一
併
來

做
，
使
它
更
容
易
實
行
，
若
能
進
行
，
希
望
能
獲
得
大
家
的
支
持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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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點
.. 

水
溝
加
蓋
的
問
題
。

希
望
能
透
過
行
政
系
統
限
制
鄉
鎮
不
可
任
意
加
蓋
，
包
括
都
市
的
排
水
系

統
。

第
三
點.. 

毫
無
疑
問
水
庫
對
於
水
資
源
的
利
用
貢
獻
相
當
大
。

但
時
代
不
同
，
現
在
考
慮
的
項
目
要
較
以

前
來
得
多
，
我
絕
對
沒
有
說
水
利
界
在
做
罪
過
，
請
黃
總
工
程
師
能
明
暸
o

而
今
得
知
曾
文
溪
已
開
始
從
事
水

體
的
再
生
計
畫
，
覺
得
很
感
動
，
很
感
謝

。

第
四
點.. 

林
勝
崇
先
生
提
到
有
關
鄉
土
性
的
教
材
，
目
前
教
育
部
已
開
始
推
動
，
在
環
境
的
基
本
資
料
逐

漸
充
實
之
後
，
可
真
正
的
使
大
家
來
認
識
我
們
的
鄉
士
，
進
而
形
成
愛
護
鄉
土
的
情
感
。

第
五
點.. 

林
勝
崇
先
生
所
提
工
業
用
水
再
利
用
的
情
形
，
就
我
考
察
所
得
是
很
低
而
不
是
很
高
，
日
本
現

已
達
百
分
之
七
十

三
，
這
方
面
我
們
應
多
加
宣
導
或
訂
定
法
規
。

第
六
點.. 

林
傳
鐘
先
生
提
到
以
「
鐵
胃
」
來
取
替

一
部
分
的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，
我
不
敢
贊
同

。

因
為
我
們

的
排
水
系
統
既
沒
有
合
乎
標
準
的
池
水
坡
度
，
也
不
完
善
，
若
真
的
實
行
，
污
染
勢
必
更
加
嚴
重

。

而
現
在
我

們
垃
圾
處
理
得
很
勤
，
若
在
廚

房
便
把
固
體
廢
棄
物
分
離
，
對
減
少
水
體
的
污
染
應
有
正
面
的
幫
助

。

張
石
角

(
主
持
人
)

第

一
點.. 

台
灣
的
河
川
問
題
已
經
非
常
嚴
重
，
尤
其
是
影
響
到
水
量
、
水
質
、
生
態
、
美
化
及
遊
憩
'
解

決
此

一
問
題
應
該
是
刻
不
容
緩
。

第
二
點.. 

河
川
的
問
題
很
多
是
來
自
河
川
的
土
地
利
用

。

對
於
流
域
內
土
地
利
用
的
分
區
、
分
級
管
制
，

我
認
為
是
減
輕
河
川
污
染
的

一
種
辦
法
，
這
同
時
牽
涉
到
防
污
、
減
廢
;
河
水
、
污
水
分
流
的
各
項
措
施
來
配

合
土
地
的
分
區
使
用
。



l59 河川係竣與開發之街突問題

第
三
點.. 

將
環
保
的
觀
念
溶
人
人
民
的
生
活
中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
。

假
定
人
民
對
於
優
良
的
環
境
沒
有
羨
慕

及
企
盼
的
話
，
即
使
用
再
嚴
峻
的
法
律
或
是
其
它
的
執
行
辦
法
，
都
很
難
使
環
境
改
善

。

應
該
透
過
宣
導
，
如

把
環
保
的
觀
念
編
到
教
材
中
，
並
從
根
做
起
，
這
是
長
遠
的
辦
法
，
其
中
應
包
含
節
約
用
水
的
觀
念
，
使
水
資

源
在
工
程
的
負
擔
可
以
減
輕

。

第
四
點
.. 

河
川
是
整
個
流
域
的
問
題
，
上
游
是
水
資
源
的
涵
養
區
;
下
游
是
水
資
源
的
使
用
區

。

常
在
發

生
水
污
染
的
時
候
，
下
游
責
怪
上
游
沒
有
做
好
水
源
保
護
，
要
求
上
游
的
農
民
不
要
排
放
污
水
，
不
要
使
用
農

藥
、
肥
料
，
好
像
他
們
有
義
務
要
這
樣
做
，
使
下
游
居
民
有
享
用
清
潔
水
資
源
的
權
利
，
我
想
這
是
相
當
地
不

公
平
。

應
透
過
各
種
管
道
建
立
所
謂
「
命
運
共
同
體
」
，
也
就
是
上
、
下
游
的
居
民
要
互
相
認
識
，
了
解
他
們

是
在
同

一
個
流
域
裡
'
下
游
的
居
民
在

享
用
清
潔
的
水
資
源
時
，
應
對
上
游
的
居
民
有
所
回
饋
，
使
上
、
下
游

的
權
利
與
義
務
能
夠
平
衡
。

第
五
點
.. 

地
方
政
府
應
在
河
川
的
保
育
上
扮
演

一
個
很
重
要
的
角
色

。

河
川
的
問
題
是
屬
於
公
共
福
祉
的

問
題
(
所
謂
公
共
福
祉
，
它
的
操
作
型
定
義
就
是
自
治
體
功
能
的
發
揮

)
，
宜
蘭
縣
就
是
很
好
的
例
子
，
假
設

宜
蘭
縣
不
讓
污
染
性
的
工
業
進
入
，
這
就
是
有
效
防
止
污
染
的
辦
法

。

這
當
然
要
配
合
縣
民
的
教
育
、
文
化
的

提
昇
'
透
過
自
制
體
的
運
作
，
才
能
徹
底
使

一
個
地
方
保
持
良
好
的
水
質

。

第
六
點
.. 

河
川
管
理
方
面
，
應
注
意
排
放
物
的
總
量
和
流
程

。

若
總
量
不
管
制
，
可
能
沒
有
辦
法
使
河
水

徹
底
清
澈
;
流
程
若
不
管
制
，
則
可
能
對
河
川
水
質
的
淨
化
有
相
當
不
利
的
影
響

。

第
七
點.. 

關
於
釋
權
的
統

一
，
不
可
能

一
碰
到
問
題
就
成
立

一
超
部
會
的
組
織
來
處
理
問
題

。

我
想
最
重

要
的
是
管
理
單
位
問
充
分
的
協
調
，
發
揮
團
對
精
神
，
才
能
解
決
此

一
問
題
。




